2018年度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执法工作计划

根据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<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>的通知》（安监总政法〔2017〕150号）要求，结合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实际，编制本计划。  

    一、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
   （一）工作目标

1.重点检查工作目标。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企业检查15户，重点检查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检查5户。

2.一般检查工作目标。 对一般检查企业按照“双随机”检查方式抽查13户。

（二）主要任务

1.重点检查任务。对涉及危险化学品“两重点、一重大”生产和经营企业、近三年来发生事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、2018年需试生产或复工复产的企业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、烟花爆竹批发企业，实施重点执法检查（省局执法工作计划所列企业，市局不再列入检查名单）。

2.一般检查任务。对非“两重点、一重大”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、烟花爆竹零售企业、非药品类易制毒企业和其它化工、医药企业等，主要采取“双随机”监督检查的方式组织抽查。

二、执法工作日

危化处人员总计4人，总执法工作日1000天，监督检查工作日240天，其他执法工作日520天，非执法工作日240天。

三、重点检查安排

（一）重点检查单位范围、数量、名称

1.范围：涉及危险化学品“两重点、一重大”生产和经营企业、近三年来发生事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、2018年需试生产或复工复产的企业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、烟花爆竹批发企业。重点检查企业，市里执法检查企业数量不少于重点检查企业30%、其余重点检查企业由县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执法检查。
2.数量及行业：危险化学品15户+烟花爆竹批发企业5户，共计20户。

3、企业名称

危险化学品重点检查企业名单（15户）
    长春新大石油集团农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（生产企业、重大危险源企业）、吉林省新大石油化工有限公司（生产企业、重大危险源企业）、艾仕得涂料系统（长春）有限公司（拟搬迁企业）、长春伊通河石油经销有限公司配送中心（重大危险源企业）、吉林省鑫海经贸集团春城乙炔有限公司（生产企业、重大危险源企业）、长春市前程液化气有限公司（重大危险源企业）、中石油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榆树油库（重大危险源企业）、吉林邦农科技有限公司（重大危险源企业、发生事故企业）、中石油管道长春输油气分公司双阳输油站（重大危险源企业）、长春一汽四环工业气体有限公司（发生事故企业）、中石油农安油库、吉林省隆源化肥有限公司、长春新大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油库、长春市德铸气体制造有限公司、长春大成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。
烟花爆竹重点检查名单（5户）
    德惠市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、榆树市吉庆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、农安县宇庆烟花爆竹有限公司、九台市浴乐日用杂品有限公司、长春市双阳区龙盛烟花爆竹有限公司。
（二）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占比

重点检查企业数量占年度检查企业的60.6%。
（三）计划检查频次

重点检查企业每年检查一次。

（四）时间安排

计划检查时间安排：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。
四、一般检查安排

（一）一般检查单位范围、数量、行业领域

1.范围：非重点检查的危险化学品企业、烟花爆竹零售企业。

2.数量：13户，其中危险化学品企业10户，烟花爆竹企业3户。

3.行业领域：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。

（二）年度检查占比

一般检查企业数占年度检查企业数的39.4%。

（三）时间安排

计划检查时间安排：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。

五、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、监督检查工作日、其他执法工作日、非执法工作日测算
（一）参加行政执法人员数量

危化处工作人员总计4人，分别是姚炳道、王睿、裴雅涛、李宇。

   （二）总法定工作日

     2018年国家法定工作日：365-52*2-11=250天。其中：全年总天数365天，双休日104天；元旦、春节、清明、五一、端午、中秋、国庆法定假日11天。

     2018年危化处总法定工作日：国家法定工作日×人数= 250天×4人=1000工作日。

（三）其他执法工作日

1、危险化学品综合监管，进行危险化学品相关企业材料审核，组织、参加安全监管教育培训，配合部门联合执法，核查安全生产投诉案件，参与安全生产事故调查。每人约90天，共计90×4=36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36%。

2.有关安全生产会议、文件办理。每人约40天，共计40×4=16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16%。

以上总计：360+160=52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52%。

（三）非执法工作日

1、参加学习、培训、会议；参加党群活动；机关值班等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。每人约40天，共计40×4=16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16%。 

2.公务员法定的休假、探亲假、婚（丧）假及病、事假；每人约20天，20×4=8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的8%。

以上总计：160+80=24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24%。
   （四）监督检查工作日
    2018年总监督检查工作日：总法定工作日-其他执法工作日-非执法工作日=1000-520-240=240个工作日，平均每人60天，占总工作日24%。

六、执行执法检查有关要求

（一）严格执行年度工作计划。根据工作计划，合理安排检查时间和检查人员，制定阶段性检查计划和工作方案，确保年度计划完成。

（二）严格执法检查工作。根据检查计划，严格落实检查企业、检查人员、检查时间，按执法程序，做好检查记录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督导问题整改和复查，依法依规实施处罚，实现监督检查闭合管理。

（三）认真做好计划执行汇总、归档工作。对年度计划执行全程记录，及时做好计划、方案、检查全过程资料、整改验收等文字、图片收集工作，加强档案管理，做到年度工作计划与实际实施一致，资料管理正规、有序。

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处

2018年1月8日
危化重点企业名单

1.长春新大石油集团农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
2.吉林省新大石油化工有限公司
3.艾仕得涂料系统（长春）有限公司
4.长春伊通河石油经销有限公司配送中心
5.吉林省鑫海经贸集团春城乙炔有限公司
6.长春市前程液化气有限公司
7.中石油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榆树油库
8.吉林邦农科技有限公司

9.中石油管道长春输油气分公司双阳输油站
10.长春一汽四环工业气体有限公司
11. 中石油农安油库

12. 吉林省隆源化肥有限公司

13. 长春新大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油库

14. 长春市德铸气体制造有限公司

15. 长春大成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

16.德惠市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
17.榆树市吉庆烟花爆竹批发有限公司
18.农安县宇庆烟花爆竹有限公司
19.九台市浴乐日用杂品有限公司
20.长春市双阳区龙盛烟花爆竹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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